	决定书(通知书)文号
	青卫公罚当字〔2026〕1号
	

	相对人名称
	青龙满族自治县守信宾馆分店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
	于守军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2130321MAC65E8N99
	

	主要违法事实
	未按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、微小气候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进行卫生检测
	

	事由
	青龙满族自治县守信宾馆分店未按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、微小气候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客用品用具进行卫生检测              
	

	违反的法律条款
	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九条
	

	做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条款
	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，参照河北省卫生健康领域行政载量权基准（2024版）第九章第三条
	

	处罚结果
	1.警告;  2.罚款人民币1000元；
	实施机关
	青龙满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
	

	决定(通知)日期
	2026年3月10日
	处罚决定书送达日期
	2026年3月10日
	


